
印花稅彙總繳納及大額憑證繳款電子申報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09804551770 號令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180900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一

日生效。 

 

壹、總則 

一、 為便利納稅義務人及其代理人運用網際網路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印

花稅彙總繳納及申請開立大額憑證繳款書，以提供多元化申報管道，並

提升稽徵機關為民服務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 

(一) 彙總繳納依規定報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公私營事

業組  織或其代理人，並經核准以網際網路辦理申報作業者（以下簡稱

申報人）。 

(二) 大額憑證繳款依規定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開給「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

稅額繳款書」之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並經核准以網際網路辦理申報

作業者（以下簡稱申報人）。 

但採網路申報土地增值稅或契稅之不動產移轉契約書應納印花稅案

件，應依「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不適

用本要點規定。 

 

貳、申報（請）期間 

一、 彙總繳納每單月一日零時起至十七日二十四時止，逾該期限之申報案件

不得採網路申報，應以書面填具印花稅總繳申報表向地方稅稽徵機關

申報。 

二、 大額憑證繳款全年每日二十四小時。 

 

參、帳號申請 

一、 申報（請）人利用網際網路辦理申報作業前，應先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

作業入口網申請帳號登錄，並於七日內檢附下列文件送地方稅稽徵機關

審核；逾期未辦理者，由系統逕予註銷其登錄資料；變更時亦同： 

(一) 申請以電子身分憑證登入辦理網路申報（請）作業者：應檢附申請書及



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影本；如係受託代為辦理網路申報（請），另檢

附委託書正本及身分證件影本。 

(二) 申請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登入辦理網路申報（請）作業者：應檢附申請

書；如係受託代為辦理網路申報（請），另檢附委託書正本及身分證件

影本。 

二、 地方稅稽徵機關於收件審核後，應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申報（請）人；

經通知核准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登入辦理網路申報（請）作業者，並應

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更新密碼。 

三、 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准以網際網路辦理印花稅彙總繳納申報作業者，如

有連續三期未採網路申報之情形，系統即逕予註銷其帳號；申報人如欲

再採網路申報，應重新申請帳號。 

 

肆、申報（請）程序 

一、 申報（請）人進入地方稅網路申報（請）作業入口網後，依下列方式登

入，再建立申報資料： 

(一) 經核准以電子身分憑證登入辦理網路申報（請）作業者，須插入電子身

分憑證，並輸入憑證帳號及密碼。 

(二) 經核准以使用者帳號及密碼登入辦理網路申報（請）作業者，應輸入使

用者帳號及密碼。 

二、 申報（請）資料於存檔時，由系統於伺服器端作初步線上審核，如有不

符即時顯示錯誤欄位；檢核無誤者，系統即顯示存檔成功訊息。 

三、 彙總繳納案件之繳稅及更正方式 

(一) 申報人完成網路申報作業後，應依系統自動核算之應納印花稅稅 額，

利用下列方式繳稅： 

1. 現金或支票繳稅：利用自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入口網所列印附條碼之繳

款書或自行填具印花稅繳款書（自行繳納），持向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

納。 

2. 晶片金融卡繳稅：於稅款繳納期間屆滿前，利用本人或他人持有參與晶

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金融機構所核發晶片金融卡，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轉

帳繳稅，作業細節請參閱「晶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二) 申報人已完成網路申報或已逾貳、一、規定之申報期限者，如需更正其



申報資料，均應以書面填報更正申報表，向地方稅稽徵機關申請更正。 

四、 大額憑證繳款案件之繳稅方式申請人完成網路申請作業後，應列印「大

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再持向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繳納。 

 

伍、系統作業 

一、 彙總繳納 

(一) 申報資料於申報截止日起三日內匯入至地方稅作業系統。 

(二) 每單月申報截止日起五日內，以電子郵件通知經核准網路申報而未辦理

申報之申報人。 

(三) 每單月申報截止日起十日內，地方稅稽徵機關對於逾期仍未申報者，列

印自動報繳催報清冊，並發函催報。 

二、 大額憑證繳款  

   申請資料每日定時匯入至地方稅作業系統，並轉換為申請檔；逾期未繳納

者，地方稅稽徵機關得逕予註銷其網路申請資料或依相關程序催繳。 


